赤政字〔2022〕1号

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赤峰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充制定补偿标准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委办局：
赤峰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充制定补偿标准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现予以公布实施。
一、此次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费分配比例、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补偿标准、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修正系数细化成果是对已公布的自治区征地综合区片地价补偿标准的补充和完善。
二、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征地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并不低于此标准，切实保护被征地农牧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旗县区要建立补偿标准更新制度，结合本地区实际，至少每三年调整或重新公布一次。
此次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充制定补偿标准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赤峰市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地类修正系数表
2.赤峰市青苗补偿标准表
3.赤峰市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
4.赤峰市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比例表
5.赤峰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修正系数细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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